
五年内不迁离罗湖区承诺书

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我公司本年度获得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扶持资金累计已超过50万元（或科技创新实施细则项下资金累计已超过20万元）。我公司承诺，获得扶持资金后，五年内注册地、纳税地和统计关系不迁离罗湖。若违背上述承诺，我公司将无条件退回本年度获得的全部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扶持资金。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